
學生總隊第 10 週放假安全暨防疫宣導事項
110.4.23

各位同學好，本週放假宣導事項如下，請詳閱並落實作為： 

一、安全宣導事項：

(一) 自本週起，各系所陸續舉辦送舊活動，請注意交通、飲食等活動安全，遇

緊急突發事件發生，應立即向隊職師長報告，俾後續處理。

(二) 假日期間如有開車或騎乘機車，務必遵守各項交通規則，進出校門時應注

 意左右來車、保持安全車距，並嚴禁酒後駕車。

(三) 遇下雨天時，因視線不佳、路面濕滑，應避免騎乘機車。

(四) 駕車或行走於道路上，請遠離大型車輛，避開視野死角，以免發生危險。

二、防疫作為事項：

(一) 今日國內新增二例本土案例，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揭露，個案曾於 4

月 16、19 日分別前往台北清真寺、大園清真寺、全聯蘆竹南竹店等地， 

故為防疫，請同學假日期間勿至桃園「大園」、「南崁」一帶，以及台北清

真寺等地。

(二) 有感冒症狀者請避免前往送舊等餐敘或團體聚會，若仍有必要，請注意飲

食衛生並落實防疫措施。

(三) 近來季節嬗遞，早晚溫差大，請同學假日注意自身保暖，並避免出入人潮

擁擠或密閉場所；若出入公共場所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，務必確實勤洗手、 

並佩戴口罩，以降低染疫風險。

(四) 返家或拜訪親友前，應先了解親友及其親密接觸者近日是否有出國旅遊史

、接觸史、身體不適或正於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，若有相 

關情事，應暫緩返家或見面接觸，以維護自身健康，避免染疫；若事後才 

發現親友有上述情形者，應立即向隊職師長報告，以為因應。

(五) 假日期間如有發燒及呼吸道感染症狀，就醫後，應立即向隊職師長報告看

診結果，並備妥診斷證明書。

(六) 假日期間請記錄接觸之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，並自行妥善留存，以便必要

時供做疫調判斷之用。

(七) 同學返校收假時，應遵循校門口體溫量測措施，立即至隊部記錄體溫；若

有發燒者，應立即向隊部師長報告。


